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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杨轶男

  今年9月18日，是第21个全

民国防教育日。今年的主题

是：“迈向强国新征程·军民共

筑强军梦”。全民国防教育日

是国家设定的对全民进行大

规模国防教育的主题活动日，

也是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的

形式之一。

  国防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

安全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通过出台深化全民国防教育

改革意见，修订《全民国防教育

大纲》，设立烈士纪念日、国家

公祭日，建立党和国家功勋荣

誉表彰制度，强化新闻媒体国

防宣传，创新国防教育内容、形

式和手段，推动中国特色国防

教育迈上新台阶。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

院副教授杨永康认为，建设和

巩固强大的国防，不仅要有一

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更要增强

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国防观

念。国防建设的实践表明，强

烈的爱国主义品质，不怕流血

牺牲的奉献精神，顽强的战斗

意志，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

必备的现代战争知识和强壮

的体魄，必须通过在全民、全

社会进行深入的国防教育才

能培养起来。

坚决贯彻全民国防

依法参与国防建设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防

观念的强弱，关乎国家与民族

的兴衰存亡。

  国防领域专家公方彬教授

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国防教

育是指国家为了国家安全，针

对外敌入侵和颠覆的情况，对

全体公民进行相关思想教育和

价值观念引领。

  “国防教育是一个国家为

了捍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抵御外来侵略，对全体公民进

行的教育活动。”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吕景胜说。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

法、1955年兵役法等为开展国

防教育奠定了法制基础。

  改革开放后，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我

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

联系日益紧密。然而，一些地方和单位片面

追求经济效益，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漠不关

心，人们的国防观念与忧患意识不断受到挑

战。为此，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首

次明确规定对企业职工加强国防教育，1997

年国防法专设第七章“国防教育”。

  为适应国防教育的需要，2001年我国第

一部国防教育法问世，正式设立“全民国防

教育日”，标志着我国国防教育迈向规范化

法制化。2006年和2011年，我国相继印发《全

民国防教育大纲》《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

教育工作的意见》，促进国防教育法全面

落实。

  以宪法、国防法为根本依据，以国防教

育法为基本法，以《全民国防教育大纲》和地

方性法规规章为配套的较为系统的国防教

育法制体系逐渐形成，为我国国防教育提供

了可靠法律依据和有力制度保障。

  公方彬认为，我国国防教育体系大致

已经形成，在法律支撑下的国防教育将会

走得更远更好。国防教育的法制化要与国

家整体法治进程保持一致。国防教育法制

化也需要随着民众国防教育观念的加强而

不断加强。教育是柔性，法是刚性，要将二

者结合起来，共同促进民众国防观念的提

升。国防教育法制化还要随着国家安全形

势而强化。

  “大法虽有，细则仍乏，需要完善一些具

体管理措施和路径，使国防教育深入民心落

地生根。”吕景胜说。

  杨永康告诉记者，2020年修订的国防法

结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实

际，充实完善了国防教育制度。新修订的国

防法坚决贯彻“全民国防”思想，明确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

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都应

当支持和依法参与国防建设，履行国防职

责，完成国防任务；新增全体公民增强国防

观念、强化忧患意识、提高国防技能，以及组

织学生军事训练和公职人员参加国防教育，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内容。

教育手段推陈出新

国防课堂遍地开花

  体无常规，言无常宗，物无常用，景无

常取。唯有知变、适变、应变，不断创新国防

教育方法手段，增强教育的时代感和感染

力，才能让国防意识在全民心中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近年来，全国各地国防教育手段

推陈出新，一系列深入扎实、富有成效的国

防教育手段，增强了国防教育的吸引力感

染力。

  从2001年的“关注国防，就是关心自己

的家园”到今年的“迈向强国新征程·军民共

筑强军梦”，每当这一天来临，

全国各地都会举行丰富多彩的

活动：

  “歼击机女飞行员的浪漫

夜航”“这是我今年最牛的视

频”……9月15日起，由上海警

备区政治工作局与哔哩哔哩视

频弹幕网站联合打造的军营

VLOG陆续发布，“魔都奇兵”

系列国防教育宣传片12集完整

版也即将全面上线。

  伴随着声声口令，身着浪

花白的海军官兵与学生代表挥

动手旗，打出整齐的旗语———

第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前夕，

在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古

镇口海军公园，军民共同以海

军特有的礼仪迎接这个特殊的

日子。通过参观部队展览馆和

军舰等方式，向群众普及军事、

国防知识。

  唱红歌、吃红军饭、分享入

党故事……湖南省株洲市一场

别开生面的红色教育正在进

行。出人意料的是，教育课堂竟

然设在了一列飞驰的列车上。

今年株洲市专门开设一条红色

专列，沿途共有24个红色景点。

株洲市国防教育办公室整理并

录制了12个专列微党课视频和

17个红色广播剧，将红色党史

故事融进“车厢课堂”。红色专

列自今年3月首发至今，已接待

省内外游客两万余人，成为“网

红品牌”。

  9月初以来，全民国防教育

系列活动在辽沈大地蓬勃开

展，国防课堂遍地开花。沈阳警

备区领导介绍，沈阳市军地科

学统筹、一体联动，将一堂堂精

彩生动的国防教育课送到群众

身边。

  在公方彬看来，国防教育

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教育要

与法律相结合，与民众的日常

生活相结合，与国民素质、人文

素质相结合，要将国防教育纳

入整个国民教育的大体系中，

才 能 有 效 促 进 国 防 教 育 的

提高。

  吕景胜建议，不能只是国

防教育日或临近国防教育日才

进行宣传教育，而平时淡漠；机

关企事业单位党课或时事政治

讲座中应加入国防普及内容，出版有关国防

读本，开展媒体国防专题节目；学校思政课

中也要增加相应内容。

落实全民参与方针

强化国防教育实效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越进步，经济

越发展，越需要法治来引导和规范社会经济

生活。依法开展国防教育，是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的重要内容。

  杨永康告诉记者，目前国防教育法的实

施效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法律规范性文件

在具体的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阻力。如国防教

育法规定，“学校应当将国防教育列入学校

的工作和教学计划”，教育部、原总参谋部、

原总政治部所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

程教学大纲》规定，军事课程是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科学生的必修课，军事课（含军事理

论教学和军事技能训练）列入普通高等学校

的教学计划，考试成绩记入学生档案，军事

理论教学时数为36学时，但目前并不是所有

高校都按大纲开设了军事课程并建立了有

效的课程质量保证体系。

  “要完善实操性的法规制度，我国立法

历来较为重视实体法，弱程序法，因此在操

作层面就容易出现不遵循法律的问题。同

时，需要强化执法力度，加强惩罚力度，将立

法、司法、执法相结合起来。”公方彬说。

  杨永康建议，第一，依据2020年国防法

自上而下做好国防教育法律规范的立改废

工作，在立法调整模式上坚持“平战结合”。

特别是确定科学运行有效的国防教育领导

和工作体制，国防法确立了以行政机关为主

导的国防教育领导和工作体制，军事机关在

交互关系中提供便利和支持，军事机关国防

教育义务法定化。

  第二，落实国防教育全民参与方针，通

过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和措施让国防教

育的全民性观念落地生根。普及和加强国防

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公职人员应当积

极参加国防教育，提升国防素养，发挥在全

民国防教育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第三，强化国防教育的实效，国防教育

包括掌握国防知识、提高国防技能、发扬爱

国主义精神，依法履行国防义务。国防教育

的功能定位上注意“虚实结合”，也就是国防

教育法律的两个着力点——— 爱国主义精神，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防观念；军事技

能，国防义务等。

  “国防教育贯彻实施在坚持统一性前提

下要体现地方特色，充分利用地方红色资源

开展国防教育工作。国防教育每一项内容都

应该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加强执法监

督。”杨永康说，还要强化规划，落实国防教

育的经费保障；国防教育法要和其他法律规

范相配套，共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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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郄建荣

  垃圾围城，貌似只有大城市才有的“城市病”，在广

东清远也未能幸免。而导致清远垃圾围城的主要原因

是，清远市垃圾焚烧项目一拖就是12年。直到今年6月，

清远市垃圾焚烧项目才点火试运行。

  8月27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

称督察组）进驻广东省。9月6日，督察组副组长、生态环

境部副部长翟青带队到清远市下沉督察。《法治日报》

记者在随督察组下沉清远市期间，目睹了清远市青山

生活垃圾填埋场（以下简称青山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厂

“临时抱佛脚”的一幕。

  清远是粤北生态屏障重要区域，被誉为珠三角的

“后花园”，全市人口397万，日产生生活垃圾约为2850

吨。截至2020年底，清远在役的8座垃圾填埋场每日处

理能力2350吨（含每日应急处置能力700吨），缺口

明显。

  因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严重滞后，近年来清远多次

发生生活垃圾非法倾倒事件。据督察组统计，仅2018年

以来就发现倾倒案件121件。此外，由于垃圾填埋场渗

滤液处置不当，导致地下水受到污染。督察组调查发

现，清远8个垃圾填埋场中有5个存在地下水超标问题，

最严重的氨氮超标达94.2倍。

垃圾焚烧处理项目

拖延12年后才动工

  9月6日，北方已是初秋，但是清远却仍酷热难耐。

而被厚厚黑色塑料膜覆盖的位于清远市清城区的青山

填埋场在烈日下显得更加刺眼。尽管青山填埋场已经

封场，但是站在面积约200亩的青山填埋场一角，仍能

闻到阵阵臭味。

  公开资料显示，青山填埋场于1995年9月建成投入

使用，此后又经历了3次扩容建设。青山填埋场之所以

一再扩容，直接原因是清远市垃圾焚烧项目建设严重

滞后。

  督察组调查发现，早在2008年，清远就开始谋划推

进城区垃圾焚烧项目。2011年，这一项目还被列为广东

省“十二五”规划建设重点任务。规划要求垃圾焚烧项

目要在2015年底建成投运。但项目一拖再拖，前后历经

12年，12次选址，直至2020年7月主体工程才正式动工，

2021年6月才点火试运行，这一时间点仅比督察组进驻

早了两个月。

  受清远市城区垃圾焚烧项目严重滞后影响，青山

填埋场长期超负荷运行。9月6日，在青山填埋场，清远

市有关负责人向督察组汇报说，封场前，青山填埋场实

际日处理垃圾量为1100吨。督察组调查发现，这个日处

理量超设计能力57%。目前，青山填埋场实际填埋量为

413万立方米，超设计库容27万立方米，环境风险和安

全隐患问题显而易见。

  据介绍，2018年3月，青山填埋场库满停运（封场）

后，清远城区每天大量生活垃圾不得不“跨区转县”，通

过应急方式进行处理。清远市属的英德、佛冈、阳山等

市县都成了清远城区生活垃圾的应急处理地。这种状

况前后持续了153天，转运垃圾多达12万吨。督察组指

出，这种应急处理方式给周边市县带来较大的环境

压力。

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面对质疑支支吾吾

  在全面了解了青山填埋场的封场情况后，翟青一

行来到青山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厂进行现场调查。

  在渗滤液处理厂的一侧，督察组见有工人正在对

一台渗滤液处理设备进行调试，便问道：“这台设备是

什么时候开始安装的？是从哪儿引进的？”出人意料的

是，一问才知道，这台设备竟然是在督察组下沉清远前

一天刚从外地紧急购置的。

  “调试一天，就能处理渗滤液？”面对督察组人员的

质疑，企业负责人支支吾吾。

  据了解，渗滤液是在垃圾填埋场压实、发酵过程中

所产生的一种高浓度的有机废水，含有重金属等有毒

有害物质。因其成分复杂，处置不当对人和环境危害极

大。因此，按照我国现行有关控制标准要求，垃圾渗滤

液应自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城市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一直是填埋场设计、

运行和管理中非常棘手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棘手问题，

清远显得力不从心。督察组在清远下沉督察发现，清远

渗滤液大量积存，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督察组透露，清远8个县级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

液产生量每日约1800吨，但处理能力只有每日1400

吨，实际处理量更低，只有每日1194吨。由于实际处

理能力严重不足，违规外运和场内贮存数量巨大。

2018年以来，清远外运处理渗滤液累计高达55 .1万

吨，截至此次督察组下沉时，清远仍积存14 .36万吨

渗滤液。

  其中，青山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产生量为每日

1100吨，实际处理能力仅为每日500吨。由于处理能力

不足，青山填埋场内积存渗滤液3.7万吨，环绕填埋场

周边大大小小的5个收集池全部库满，近期不得不在填

埋场外新建两个收集池。同时，青山填埋场长期通过槽

罐车，将垃圾渗滤液违规转运至多个城市污水处理厂

进行处理。2018年以来已累计转运38.4万吨，目前每天

仍有500吨左右垃圾渗滤液外运至城市污水处理厂

处理。

  由于处置不当，清远一些垃圾填埋场已造成地下

水超标。督察组调查发现，清远市8个垃圾填埋场中有

5个存在地下水超标问题。2020年3月，清远市佛冈县

垃圾填埋场填埋区防渗膜破损，地下水受到严重污

染，7月份现场监测发现地下水中氨氮浓度仍高达47.6

毫克/升，超地下水Ⅲ类标准94.2倍。

  清远市委、市政府在向督察组汇报情况时也承

认，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能力不足。清远市委、市

政府所提供的汇报材料中说：“青山填埋场由于满

容封场，应急使用的横荷应急填埋场在设计建设时

未配套渗滤液处理厂，渗滤液只能通过应急外运至

横荷、旧城和东城的3家污水处理厂，以及抽至青山

填埋场原有的两家渗滤液处理厂进行协同处理，存

在环境风险。”

租用耕地填埋垃圾

媒体曝光后才停止

  随着青山填埋场的封场，清远生活垃圾异地处理

的压力越来越大。督察组下沉清远时发现，清远一些生

活垃圾经常和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工业污泥混杂一

起，然后倾倒在田间地头、山坳矿坑。

  据介绍，2019年7月，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利维石

场借土地复垦之名，将大量生活垃圾、工业废旧塑料垃

圾混杂在建筑垃圾中倾倒，直到2020年8月被媒体曝光

后才停止，此时已累计倾倒垃圾超过60万立方米。

  “受垃圾渗滤液污染影响，这一倾倒区域东侧10万多

立方米的矿坑积水呈黄绿色，散发出刺鼻的臭味，水体中

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高达411毫克/升、56.2毫克/升，分别

超地表水Ⅲ类标准19.6倍、55.2倍。”督察组指出，龙塘镇直

到2021年4月才开始整治，8月底督察组进驻前才处置

完毕。

  除了利维石场问题外，督察组还查出，2020年3月，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九腌村将10余亩耕地出租，非法

接纳清远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污泥等混合固废

就地倾倒，混合固废总量约4万立方米。

  这一事件，2020年年底也被媒体曝光。督察组指

出，这一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既没

有认真追查垃圾倾倒源头，也没有对倾倒场地进行评

估，仅在场地一角挖取500多吨垃圾转运处理，就直接

覆土复绿，引发周边群众强烈不满。

  今年8月28日，督察组进驻广东后，对九腌村非法

填埋在耕地上的混合固废进行挖掘。广东省环科院有

关技术人员告诉督察组，受当地政府委托，他们正在对

这一区域土壤、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等进行调查、

评估。

  针对清远垃圾及渗滤液处理出现的问题，督察组

指出，清远对生活垃圾处置重视不够、决心不足、办法

不多，生活垃圾处理问题较多。清远市有关部门和区县

对垃圾填埋场运行监管不力，渗滤液处置风险管控不

足，对非法倾倒打击不力，处置敷衍。

  督察组表示，将会对这些问题进一步调查核实，地

方政府也将进行整改。

制图/李晓军  

记者目睹清远垃圾填埋场
“临时抱佛脚”一幕

督察组到来前一天
紧急购置处理设备

  ● 早在2008年，清远就开始谋划推进城区垃圾焚烧项目，但项目一拖再

拖。直至2020年7月主体工程才正式动工，2021年6月才点火试运行，这一时间点

仅比督察组进驻早了两个月

  ● 因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严重滞后，近年来清远多次发生生活垃圾非法倾

倒，仅2018年以来就发现倾倒案件121件。由于垃圾填埋厂渗滤液处置不当，导

致地下水受到污染。8个垃圾填埋场中有5个存在地下水超标问题，最严重的氨

氮超标达94.2倍

  ● 清远有关部门和区县对垃圾填埋场运行监管不力，渗滤液处置风险管

控不足，对非法倾倒打击不力，处置敷衍。督察组表示，将会对这些问题进一步

调查核实，地方政府也将进行整改

  图① 清远市青山生活垃圾填埋场一角。           本报记者 郄建荣 摄  

  图② 督察组到青山渗滤液处理厂调查时，工人正在对处理设施进行调试。

本报记者 郄建荣 摄    

  图③ 8月28日，督察组对九腌村耕地倾倒的垃圾进行挖掘。        督察组供图

  图④ 2021年4月，督察组暗查时用无人机拍摄的利维石场受污染矿坑积水，水体呈黄绿色，

散发出刺鼻的臭味。                          督察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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